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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施细则修订说明

为贯彻落实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和《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等法律、法规和有关规定，进一步规范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，全面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，根据厅工作安排，计划组织对《云南省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实施细则》（以下简称《实施细则》）进行修订。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一、修订背景
《道路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办法（试行）》于2006年由交通运输部发布实施，厅制定了《实施细则》。近年来，《道路运输条例》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等法规规章都进行了较大调整，对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提出了新要求。为推动道路货物运输企业更好落实有关规定要求，促进行业安全发展，亟需对《实施细则》进行修订，确保相关制度保持统一、有效衔接，确保相关要求落实到位。
二、修订原则
全面系统梳理现行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对道路货物运输企业质量信誉考核工作提出的新要求，对相关要求进行相应调整优化，确保《实施细则》与现行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，以及党中央、国务院有关决策部署保持高度统一、有效衔接，持续推动行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。
三、主要修订内容
《实施细则》整体框架未做变动，主要修订了与相关上位文件规定不一致的内容，进一步规范了相关机构名称，对考核相关工作要求做了进一步明确。

